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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排水泵站运行维修养护估算指标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编制说明

一、项目背景及必要性

2015 年 8 月，上海市水务局以沪水务【2015】775 号文

发布 《上海市排水泵站、污水处理厂设施运行维修估算指

标》（以下简称“原估算指标”）。“原估算指标”发布

执行已近十年，近几年来随着本市排水泵站运行维护管理

工作方式的改变，排水泵站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以及维护要

求的提高、排水泵站设施的范围及维修养护内容的不断扩

大，而且“四新技术”也在不断地运用，“原估算指标”

已不能满足本市排水泵站设施维修养护计价需求，需对

“原估算指标”进行修编。

2022 年 8 月，上海市水务工程定额站组织启动了“原

估算指标”的修编工作，2023 年 12 月底完成了初稿，初稿

章节目表现形式与“原估算指标”一致，只调整了消耗

量。经广泛征求意见并调查本市排水泵站维养工作体系情

况，原估算指标更适用于大中修的内容，为贴合小修小保

养的日常维养模式，2024 年 3 月 1 日，上海市排水事务管

理中心根据排水行业泵站维养实际情况，提出将“原估算

指标”调整为贴合小修小保养的日常维养模式，经编制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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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专家充分讨论，明确将本次修编改为新编估算指标，以

适配现行排水泵站的维修养护内容及模式。

根据“关于印发《上海市污水处理成本规制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”（沪水务〔2024〕159 号）的要求，本市污水

厂的维修养护费用通过固定资产的百分比计提维养费用，

故本次新编估算指标只包括排水泵站部分，不含污水厂的

维修养护内容，并新增了调蓄池相关的维养内容。

在各级领导、相关部门大力支持、关心、帮助和配合

下，在相关专家和有关单位的指导下，目前已新编完成

《上海市排水泵站运行维修养护估算指标》（征求意见

稿），现对该指标开展征求意见。

二、编制原则

1、符合国家、行业及本市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范文件

和现行各类建设标准及技术规范要求。

2、体现“政府宏观调控、企业自主报价、市场形成价

格、监管规范有效”的宗旨。

3、体现科学性、合理性及简明性、可操作性。

三、编制依据

1、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《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运

行、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（CJJ/68-2016）》

2、《泵站技术管理规程》（GB/T 30948-20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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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《上海市排水泵站、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预算定

额》（2015 年）

4、《上海市排水泵站、污水处理厂设施运行维修估算

指标》（2015 年）

5、《上海市水利泵站维修养护定额》（2020）

6、《上海市安装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16）

7、《上海市市政工程预算定额》（2016）

8、《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<2018 年上海市排水设施

管理工作要求>的通知》（沪水务【2018】178 号）

9、《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<2019 年上海市排水设施

管理工作要求>的通知》（沪水务【2019】208 号）

10、《上海市水务局关于印发<2019 年上海市排水运维

管理工作要求>的通知》（沪水务【2020】165 号）

11、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<上海市排水管理体制

改革方案>的通知》（沪府〔2025〕24 号）

12、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防汛排水工作的通知》

（沪汛办〔2024〕20 号）

13、《关于印发<上海市“排水清管”专项行动方案>

的通知》（沪汛办〔2023〕32 号）

14、《关于调整本市建设工程规费项目设置等相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沪建标定联[2023]120 号）

15、2020 年《上海市排水泵站、污水处理厂设备维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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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定额》和《上海市排水泵站、污水处理厂设施运行维

修估算指标》调研报告；

16、2025 年新编《上海市排水泵站维修养护定额》

17、其他收集到的相关资料。

四、适用范围

本指标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排水泵站日常

小修保养工程，不适用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大修、抢修工

程。

五、指标作用

1、是编制排水泵站运行养护维修年度经费的依据。

2、是编制排水泵站养护维修工程招标最高限价和投标

报价的参考依据。

六、编制成果

（一）章节目设置

本次为新编指标，共分 2 章 4 节 42 个子目，章节划分

详见下表：

上海市排水泵站运行维修养护估算指标章、节划分表

序号 新编指标 子目数量

1 第一章

排水泵站

第 1节 雨水泵站 8

第 2节 污水泵站 16

第 3节 合流泵站 10

2 第二章

调蓄池
第 1节 调蓄池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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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计算方式调整及测算

根据《关于调整本市建设工程规费项目设置等相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沪建标定联〔2023〕120 号）和《上海市住房

城乡管理委员会关于调整本市城市基础设施养护维修工程

规费项目设置及费用计算等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建标定

联〔2024〕84 号）的文件精神，一是调整规费设置，将维

养作业人员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

险）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计入“人工单

价”；管理人员企业缴纳的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（含生育

保险）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计入综合费

率。二是将企业管理费和利润、安全文明施工费、施工措

施费合并为综合费用，并测算出综合费率，配套现行维养

指标的使用。调整后的费用计算表如下：

拟编估算指标费用计算顺序表

序号 项目 计算式 费率

一 运行费

1 人工费 人工费按管理用工数及最新

信息价计算，电费及水费按

实际调研数据统计整理。
2 电费

3 水费

二
设施维修

养护费

1 检查与观测

按调研数据及修编定额测算

2 土方挖填

3
混凝土及钢筋

混凝土维修

4
机电设备维修

及养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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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项目 计算式 费率

5
附属设施维修

及养护

三 综合费用 【（1）+（二）】×费率 13.14%

四 税前项目 按实际发生费用

五 税金
【（一）+（二）+（三）+

（四）】×费率
9.00%

六 总造价
（一）+（二）+（三）+

（四）+（五）

七、水平测算

此次为新编指标，无法与“原估算指标”进行对比分

析，故此次不做指标子目的水平测算，只进行造价水平的

测算。

本次测算选取上海市各规格类型泵站 63 座作为典型工

程，采用 2025 年 12 月上海市水务工程造价信息，在工作内

容相同的情况下进行了年度费用测算。

经测算，“新编估算指标”比“原估算指标”年度总

费用减少 6.35%。雨水泵站年度总费用增加 3.95%；污水泵

站年度总费用减少 17.00%；合流泵站年度总费用增加

2.44%。

年度总费用减少 6.35%，主要由于规费费率降低和综合

费用计算方式调整，且污水泵站年度总费用降低较多。

雨水泵站年度总费用增加 3.95%，合流泵站年度费用增

加 2.44%，主要是由于根据低水位运行文件，泵站年度运行

时间有所增加，总体用电用水量增加；同时新增设备比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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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，设备维修养护费用也有所增加。

污水泵站年度总费用减少 17%，主要是由于“新编估算

指标”的电价约是“原估算指标”的 0.5 倍，且设施量增加

费用幅度小于电价影响费用因素，所以费用减少较多。

调蓄池子目因“原估算指标”无相关子目，故无法与

“原估算指标”做对比。经调研测算不同规格类型的调蓄

池 58 座，总调蓄容积 54.75 万 m3，经测算，调蓄池年度费

用为 4591.68 万元，单位指标为 83.87 元/m3。58 座调蓄池

上报费用约 5500 万元，测算费用较上报费用减少 16.53%，

主要是由于运行费中电费单价降低约一半，设备维修养护

单价降低导致。

编制小组经过多年努力，通过实地调查研究、收集资

料、广泛征求意见，并经专家讨论、修改、完善，完成了

指标的编制工作。新编后的估算指标，我们认为较符合实

际并基本合理，能够满足现行排水泵站维养工程的计价需

要。

附件：《上海市排水泵站运行维修养护估算指标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
